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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阅通告 
公元2020年8月7日 

 

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法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公元2020年9月1日生效 
 
执行摘要 

 
现行的中国法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前于公元2015年修订)明订，除非有特定的进口许可证，否则禁止进

口、倾倒和处置固体废物及危险品废物。目前禁止进口的固体和危险废物产品及符合进口许可证的固体和危险废

物，均列在中国主管机关各别公布的相关目录内 (详见下文)。适用的许可制度已于公元2011年8月1日起在中国生

效。 
 
即将于公元2020年9月1日生效的新修正中国法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新修订版)对禁止固体废物和/或未取

得适当许可证的固体废物的退运和处置，明订由承运人和进口商承担连带责任，并大幅增加对违法行为的罚款。 
 
各会员亦应知悉，中国打算在公元2020年下半年减少固体废物的进口，并将在公元2021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固

体废物输入中国。是以届时，固体废物许可证制度将不再适用。 
 
公元2020年修正案 
上述中国国务院下有关部门曾于公元2017年、2018年公布关于禁止进口、倾倒和处置和/或需进口许可的固体废

物目录。这些目录附于本通告如下: 
 

- 附件一 - 禁止进口到中国的固体废物目录， 
 

- 附件二- 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亦即持有进口许可证即可进口之可用作原物料的固体废物，

但自公元2021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进口， 
 

- 附件三- 非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亦即可用作原物料且未受进口限制的固体废物目录。这些固

体废物也可以持许可证进口，惟自公元2021年1月1日起禁止进口。与附件二所列固体废物不同的是，附件三固

体废物的进口商应取得中国的「非限制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以进行进口， 
 

- 附件四 - 已禁止进口到中国，并将持续禁止进口的危险废物目录。 
 

 
根据《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进口限制应受自公元2011年8月1日于中国生效的许可证制度之规范。运送人在收

受运往中国的固体废物货物之前，应要求收货人提供(一)固体废物相关进口许可证，(二)收货人进口固体废物的登记

证，(三)任何外国固体废物供货商的登记证书，以及(四)进口固体废物的装运前检验证明。此许可证制度将持续适用

至年底，直到禁止所有固体废物进口的禁令将自公元2021年1月1日起生效。 
 
先前关于由海路进口中国之固体废物退运和处置责任之规定，略谓运送人负有将违禁固体废物退运，或在运送人无法

识别进口商身分时负担废物处置费用之责(公元2015年修正版，第78条)。新修正案则就禁止固体废物和/或未按照

「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的固体废物之退运和处置，增订了运送人和进口商之连带责任。因此，运送人即使知道进

口商身分，也可能有责任。如果运送人和进口商拒绝将固体废物运回，或未于三个月内安排退运，主管机关将采取措

施使进口商和承运人将固体废物退运。对于不能退回的固体废物，或者经海关决定不退回者，该废弃物将由有关当局

处理，运送人和进口商则应就因此产生之费用负连带赔偿责任。 

 
新修正案亦大幅度调高对违法行为的罚款。若运送人将违禁固体废物运入中国领域或经中国领域转口至他国，根据

新修正案，运送人和进口商将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约合7万1千美元)至500万元人民币(约合71万美元)不等的罚款(第
115条第1段)。此外，海关当局仍可命令其将固体废物退运回出口地。新修正案并无规定危险废物以外的固体废物不 
得于中国领域转口至他国。据了解，倘运送人仅使固体废物(不包括危险废物)于中国领域内转口至他国而未在中国港

口卸货，承运人则无需向海关报告。但若该转口货物于中国港口卸货再转运他国，则仍需先取得进口许可证。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I.-Catalogue-of-Solid-Wastes-Prohibited-from-Imporatation-EN.xlsx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II.-Catalogue-of-Solid-Wastes-under-Import-Restriction-that-can-be-Used-as-Raw-Materials-EN.xlsx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III.-Catalogue-of-Solid-Wastes-Not-under-Import-Restriction-that-can-be-Used-as-Raw-Materials-EN.xlsx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IV.-Catalogue-of-Hazadous-Wastes-EN.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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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对违法行为的罚款大幅增加，建议会员在收受固体废物时签发记名提单(straight bill of lading)或海上运送单

(seaway bill)，此时并应确认提单或海运单上所载收货人姓名与上述进口许可证和登记证上的进口商姓名一致。此

外，若会员对该票货载有任何疑义，特别是当会员知道托运人曾将固体废物运往中国，则应要求托运人提供产品的海

关代码，且若发现该代码已列于上述目录中，则应要求其提供进口许可证、登记证书和装运前检验证书。 
 
若违禁固体废物的运输导致该废物在港口卸货后造成环境污染，将会课处额外的罚款，并按照该污染事故所致直接

经济损失之一倍至三倍之范围内计算罚款，而若该污染被认定为重大事故，则按照该污染事故所致直接经济损失之

三倍至五倍之范围内计算罚款 (第118条)。关于在中国水域内之海上运输所生对海洋环境造成任何污染损害的预防和

控制并非由新修正案予以规范(第2条)，而是由中国其他法律管辖。 
 
新的修正案并未区分进口固体废物是否系因托运人申报错误，但运送人可对因申报错误而课处之罚款提出异议。根

据中国的《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2段)之规定，若违禁固体废物进口之情节被视为轻微，并及时更正且未造成后续

危害后果者，将不处以行政罚。 
 
然而，运送人仍与进口商就违禁固体废物之退运及处置应负连带责任。 
 
若在中国领域或水域内发生事故，运送于船上之货物或船舶本身的船体和机械也可能被认为系固体废物(根据「固体废

物识别标准 - 一般规则」 (GB34330-2017)之规定)，并且需要根据中国法律进行处置。这将取决于货物和/或船舶是否

因所致损害而丧失了原始用途的价值，以及该船随后是否可以用作原物料。如果损坏的货物无法修复，且不能按其原

始用途重新出售，或因事故而导致船体或机械的任何部分随后在中国境内出售拆解，则有可能被视为固体废物，则需

在海关当局监督之情况下予以处置。国际P&I协会集团收到的法律意见指明，此类情况将按个案情况处理。 
 
我们建议在该区域从事交易活动的会员对可能受中国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范之任何活动保持警惕。一

般预期海关此后将会加强货物检查及对进口固体废物予以隔离，以执行此新修正法律。建议会员善尽注意义务，对

于将任何种类的废物运入中国的要求应予仔细查核，以避免被怀疑走私，从而防范因违法行为而被处以罚款。 
 
如果各会员对新修正案所采的要求有任何疑问，请与本协会经理公司联系。新修正案的英文和中文版本载于本通

告之附件五及附件六中。 
 
 
国际P&I协会集团所有成员协会皆发布与本通告内容类似之通告。 
 
 
 

- 完 - 
(译注: 英文原文若与中文翻译有出入，或用语未正确翻译或有疏忽漏译，皆以英文原文为准)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V.-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Environment-Pollution-Caused-by-Solid-Wastes-2020-Revision.doc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VI.-Law-of-PRC-o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Environment-Pollution-Caused-by-Solid-Wastes-CH.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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